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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声圃履有侧暴息理谕像嫂履其实现
口 中国矿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会计系 沈振宇 王秀芹

我国已经作出了矿产资源实行有偿开采的

规定
,

本文旨在探讨我国矿产资源实行有偿开

采理论依据
,

并研究矿产资源有偿开采的实现

途径
—

矿产资源资本化
。

一
、

国家拥有矿产资源的法定所有权
,

享有

所有权益

1
.

国家拥有矿产资源的 法定所有权和行

政管理权

我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规定
: “

矿产资源

属于国家所有
,

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

的所有权
” 、 “

国家保障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

用
” 。

首先
,

国家行使主权
,

保护着我国领域及

管辖地矿产资源的安全完整
。

国家对矿产资源

具有法定所有权是国家主权 的直接体现
。

其

次
,

国家行使社会行政管理权
,

保障矿产资源的

合理开发利用
。

例如
: 国家拟定全国性 的矿产

资源管理的法律
、

法规
,

组织实施并监督执行 ;

国家会同专业部门制定矿产资源勘查
、

开发
、

利

用和保护的方针政策及战略规划 ; 国家对全国

矿产资源进行科学研究
、

调查和统计
,

推广科研

成果和先进技术
,

汇总分析全国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状态与效益 ; 国家组织实施矿产资源的评

估
、

产权界定
、

经营状况评价等基础管理工作 ;

国家审核
、

办理矿产资源产权变动各项事务 ;国

家采取一切措施节资源和保护环境
,

实行经济

与资源的良性循环
。

2
.

矿产资源所有权在经济上 的实现—
所有权权益

我 国法律规定矿产资源属国家所有
。

法律

上赋予这种所有权具有垄断性
,

使它有别于一

般经济所有权
。

一般经济所有权是投资者向企

业注人资本金
,

成为企业生产资料所有者
,

其主

要特征是借助于资本份额获取资 (财 )产收益
。

矿产资源所有权是一种法定所有权
,

其实质是

领辖所有权
,

即国家行使主权
,

保护着 国家一切

领域及管辖地区的安全
,

只要在国家领辖区域

发现的一切矿产资源
,

就应该为国家所有
,

《矿

产资源法》规定它属于国务院所有
,

这种所有权

具有垄断性
。

法定所有权享有的权益是
“

矿山

地租
” ,

而不像经济所有权那样凭借资本金份额

获取投资收益— 资 (财 )产收益
。

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同样适用于采矿业
。

正

如马克思所说
, “

关于农业所要说的
,

大体上也

适用于采矿业
” , “

真正的矿山地租的决定方法
,

和农业地租完全一样
” 。

这就是说
,

农业地租即

土地地租适用于采矿业
,

它在采矿业称之为矿

山地租
。

农业地租包括四种形式
: 绝对地租 (指

土地所有者凭借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所取得的

地租
,

是农业劳动者所创造的农产品价值超过

生产资料价格的余额 )
、

级差地租 I (指土地肥

沃程度不同或位置不同所引起 的超额利润或超

额收益 )
、

级差地租 n (对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

成的不 同生产率所引起的超额利 润或超额收

益 )和垄断地租 (指从特别有利 的土地上生产的

商品价格中获得的超过其价值的超额利润 )
。

现用农业地租的理论来分析矿 山地租
。

首先
,

矿产资源所有者凭借对矿产资源的

所有权的垄断应取得绝对地租
。

其次
,

矿产资源由于蕴藏丰度
、

赋存条件
、

开采难易程度以及交通地理位置的优劣
,

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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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条件好的开采单位能获得超过社会平均利润

的超额利润
。

这第一种超额利润应归矿产资源

所有者占有
。

再次
,

把同等数量的资本连续投资在同样

自然条件的矿山企业会产生不同的生产率
,

生

产率高的企业会取得个别生产价格低于社会生

产价格的超额利润
,

这第二种超额利润属于追

加投资的生产资料所有者
,

这些所有者可能是

国家
,

也可能是其他企业
,

甚至是个人
。

第 四
,

在采矿业中
,

某些稀有珍贵的矿产

品
,

由于其稀缺性
,

造成市场上的严重供不应

求
,

可以按照远远高于其价格的垄断价格出售
,

形成超额利润
。

这种垄断地租应归矿产资源所

有者 占有
。

从以上分析中可见
,

矿山地租是矿产资源

所有者凭借所有权取得的收益
。

在社会主义社

会
,

这些收益归国家所有的仅仅包括
“

绝对地

租
” 、 “

级差地租 I
” 、 “

垄断地租
”

三部分
,

应分别

称为
“

矿区使用费
” 、 “

资源级差费
”

和
“

特别资源

费
”

合适
。

这三部分 内容统称为矿产所有权价

值
,

它构成矿产资源买价的主要组成部分
。

二
、

矿产资源各有关管理部门拥有矿产资

源管理权
,

享有管理权收益

1
.

矿产资源各有关管理部 门拥有矿产资

源管理权

我国 ((矿产资源法 》第三条规定
: “

各级人民

政府必须加强矿产资源 的保护工作
” 。

各级人

民政府对矿产资源的管理主要通过矿产资源主

管部门进行
。

国家国土资源部行使矿产资源监

督
、

管理
、

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权利
,

制定矿产资

源的发展规划和规章
,

编制并组织矿产资源的

开发
、

利用和保护的方针政策和计划
,

建立严格

的矿权申请
、

转让制度
,

必要时履行一定的审批

管理权等
。

2
.

矿产资源管理权在经济上 的实现—
管理权收益

矿产资源管理者行使社会行政管理职能
,

保护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
。

它的作用不

仅在于建立稳定的生产经营秩序
,

而且在于形

成合理
、

有效利用矿产资源
,

保证资源消耗与开

发的 良性循环
,

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环境机

制
。

因此
,

矿产资源管理者应发生以下费用向

开采单位收取
,

作为管理者享有的收益
。

( 1) 资源保护费
。

矿产资源在开发过程中
,

有可能造成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

各级资源管

理部门为了防止资源和环境破坏
,

弥补和修复

因资源开发而导致资源基础及环境质量降低
,

保持适当的耗竭速度
,

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护

资源
,

从而发生资源保护
、

环境治理等费用
。

这

些费用从理论上讲是矿产资源简单再生产所发

生的必要费用
,

应将其列人矿产资源价值中予

以补偿
。

但从实际操作来看
,

它是开采过程 中

的费用
,

与开采方式
、

方法及技术有关
,

政府不

将它列人资源价值而是分期按矿产品收人的一

定比例征收
,

更有利于矿山企业改进管理
,

从而

更能充分体现政府管理权的收益
。

( 2) 资源替代费
。

矿产资源的储量总是有限

的
,

在它被耗竭之前
,

必须进行新能源
、

新矿物

原料
、

材料的开发
,

同时对已知矿物原料也要进

行新用途
、

新性能 的开拓
。

因此
,

资源管理部门

应该组织资源替代方面的科研工作
,

发生资源

开发替代费用
。

这 种费用 属于扩大再生产范

畴
,

不应包括在矿产资源价值中
,

但又是整个社

会再生产的客观要求
,

应在资源开采期间依据

资源收人向开采单位收取
。

以上二种费用统称为
“

资源环境补偿费
” ,

作为矿产资源管理者享有的管理权收益
,

它可

由国家收取
,

分级拨付
,

或由地方政府收取
,

逐

级分成
。

三
、

矿产资源地质勘探单位申请获得探矿

权
,

拥有矿产资源的发现权
,

享有发现权权益

1
.

矿产资源地质勘探单位申请获得探矿

权
,

拥有矿产资源的发现权

地质勘探部 门依法申请获得探矿权后
,

应

进行 区域地质调查
、

地质普查
、

地质详查和地质

勘探
,

以便发现矿产资源
、

探测矿产资源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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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存等情况

,

形成勘探成果
,

以供有偿转

让
。

地质勘探单位在矿产资源勘探过程中

发生 以下费用
:
探矿权申请登记费 ;地质勘

探费用 ;地勘风险费用
。

2
.

矿产资源勘探单位享有发现权权益

地质勘探工作成果是获得矿产资源发

现权 (类似专利权
,

属于无形资产范围 )
,

它

归勘探单位所有
。

勘探单位若将发现权有

偿转让给开采单位
,

其转让收人扣除上述

探矿权 申请登记费
、

地质勘探费用
、

地质风

险费用及其他税费的净收益作为探矿发现

权权益
。

四
、

矿山企业购买采矿权
,

行使矿产资

源的开采权
,

享有矿产资源经营收益

早 早
矿矿产资源所有权价值值值 矿产资源发现权价值值

绝绝对对 极差差 垄 断断断 探探 地地 地地 发发 发发 发发

地地租租 地租租 地 租租租 矿矿 质质 质质 现现 现现 现现

上上上 上上 上上上 权权 勘勘 风风 权权 权权 权权
矿矿 区区 资源源 特别别别 登登 探探 险险 登登 转转 转转
使使用用 级差差 资源源源 记记 费费 费费 记记 让让 让让

费费费 费费 费费费 费费 用用 用用 费费 税税 利利

费费费费费费费费费费费 润润

矿矿产资源采矿权价值值

图 1 矿产资源的权益及其实现图

矿山企业依法 申请获批
,

可以向国家购买

采矿权 (含向地质勘探部门支付勘探成果的价

值 )
,

然后进行矿山企业的建设
,

再采取合理的

开采顺序
、

开采方法和选矿工艺开采矿产资

源
。

矿山企业从地质勘探单位购买矿产资源发

现权
,

同时
,

向国家申请采矿权时要支付矿产资

源所有权价值
: 矿区使用费

、

资源级差费
、

特别

资源费
。

这
“
一权三费

”

构成了采矿权的整体价

值
。

矿山企业所有者是来 自不同的投资者
。

矿

山企业一旦购买了矿产资源采矿权后
,

则矿产

资源的所有权就归矿山企业 的各个投资者所

有
。

矿山企业购进采矿权发生的支出列作
“

递

耗资产
” ,

分期转人矿产品成本
,

从矿产 品收人

中得以补偿
。

矿山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 中
,

还

要向政府支付
“

资源环境补偿费
” ,

包括资源保

护费和资源替代费
,

这些费用作为期间管理费

用列支
,

也从当期矿产品收人中扣除
。

矿山企

业经营者拥有矿产资源经营权
,

经营权同法人

制度结合
,

形成法人财产权
。 “

法人财产权不仅

包括 占有
、

使用
、

处分权等
,

还包括了收益权
” 。

经营者应获得经营收益
。

由于经营者对企业全

部法人财产及其净资产的保值增值状况承担了

经营责任
,

经营者的经营收益不仅包括组织
、

指

挥
、

管理
、

协调生产经营活动应得到的劳动报酬

— 基本收入或收益 (体现为工资 )
,

还应包括

经营实效应分享的责任报酬— 风险收人或收

益 (体现为奖金 )
。

综上所述
,

矿产资源的权益及其实现可表

示为图 1
。

五
、

矿产资源有偿开采的实现— 矿产资

源资本化

国有矿产资源资本化是指矿山企业经营者

或其他投资主体要取得采矿权就要向矿产资源

所有者 (国家 )支付采矿权整体价值
,

或者向矿

产资源所有者 (国家 )支付租赁费或借用利息而

租赁或借用采矿权
,

对矿山企业来说
,

就将这项

支出记作一项资产—
递耗资产

,

然后随着矿

产资源的开采和使用
,

分期转入矿产品的成本
,

从其收人中不断得到补偿
。

矿产资源资本化的方法不 同
,

其应资本化

为资产的价值也不同
,

主要方法如下
:

1
.

购买 法
。

即矿山企业或其他投资主体直

接向矿产资源的所有者 (国家 )购买矿产资源的

采矿权
。

这种方法下
,

购买时
,

所支付的买价和

相关费用全部资本化为递耗资产
。

2
.

租赁法
。

即矿山企业或其他投资主体以

租赁方式向矿产资源所有者取得矿产资源的采

矿权
。

这种方法下
,

用以后各期 (下转第 2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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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沉积物中
,

极地永久性冻土中相继发现
。

近年我国海洋地质学家研究 了南海北部陆缘地

球物理资料
,

发现有些地方在地震剖面上出现

似海底反射波 ( BSR )
,

经综合研究认为南海北

部陆缘可能存在 甲烷水合物矿床
。

据专家估

算
,

全球甲烷水合物资源相当干 2
.

o x l俨耐 甲

烷气
,

相当于 2
.

O x I J 亿吨油当量
。

仅美国东

海岸外布莱克海 台
,

探明的甲烷水合物就够美

国用 100 年
,

推测它是下个世纪能源的最主要

替代物
,

因此受到美国
、

澳大利亚
、

日本和中国

的高度重视
,

现正在争相研究复杂的开采工艺
,

估计不久就会商业性开发利用
。

通过上述实例不难看出
,

非传统矿产资源

是有巨大潜力的
,

是 21 世纪 国民经济发展的矿

物资源的保证
,

尽快发现与开发具有重大战略

意义
。

五
、

非传统矿产资源发现和开发的战略思考

非传统矿产资源的发现和开发利用是一个

包括非传统矿产一非传统方法一非传统矿业经

济的完整体系
。

因此必须从传统与非传统的矿

产概念
、

理论
、

方法
、

技术的哲学思辩中
,

针对非

传统矿产和非传统矿业进行知识创新
、

技术创

新
,

以便发现更多更好的非传统矿产资源和用

更先进的工艺开发利用
,

开拓新领域
、

新用途
、

新产品
。

为此提出如下一些战略性建议
:

1
.

国家 和地方都应充分认识传统矿产 资

源的短缺性
、

危机性和尽早启动非传统矿产资

源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

特别是要加大探查海洋

资源和极地资源的力度
,

在争夺海洋和极地矿

产资源上应体现出强大优势
。

2
.

研究制定有关的倾斜扶持政策
,

提出在

投资
、

融资
、

技术
、

人才等方面的鼓励举措
。

3
.

研究传统矿业改革
,

要将非传统矿业统

一考虑
,

科学配置资源
,

发挥非传统矿业经济的

支撑作用
。

4
.

对非传统矿产资源发现和开发研究应冲

破传统的思维惯性
,

鼓励知识创新
、

技术创新
,

研

究非传统矿产成矿理论和成矿模式
,

提出寻找非

传统矿产资源的新理论
、

新技术和新方法
。

5
.

研究 和拟定非传统矿产资源探查评价

有关的技术性规范
。

6
.

纳人国家勘查计划并确定 目标
。

优先开

展近期缺 口较大的矿产资源的
“

接替资源
” 。

主 要参考文献 (略 )

(上接第 22 页 ) 支付租赁款的现值和作为资本

化为递耗资产的价值
,

而每期所支付租赁款总

额与递耗资产的现值和之差作为利息费用分

期摊销
。

3
.

债务法
。

即矿山企业或其他投资主体以

欠债方式 向矿产资源所有者借用矿产资源的

采矿权
。

这种方法下
,

由于矿产资源的采矿权

实质上并未转移
,

所以对矿山企业来说
,

应 以

矿产资源 的整体价值作为资本化为递耗资产

的价值
,

同时把这项资产看作是矿产资源所有

者对矿山企业的一项长期借款
,

每期向矿产资

源所有者支付的款项作为利息支出
,

类似于从

银行或其他方面借人长期借款
。

4
.

其他方法
。

即矿山企业以除以上三种方

法以外的其他方法取得矿产资源采矿权
,

应具

体分析各种方法确定其资本化价值
。

通过矿产资源资本化
,

矿山企业要取得矿

产资源采矿权
,

就要向矿产资源所有者 (国家 )

支付矿产资源所有权转让费用 ; 并向矿产资源

勘探单位购买矿产资源发现权
,

支付矿产资源

发现权转让费用
。

从而矿产资源所有权权益得

以实现 ; 同时矿产资源勘探单位实现其发现权

权益
。

矿山企业一旦取得 了矿产资源的采矿权
,

就拥有矿产资源的经营权
,

就可 以进行矿产资

源的开采
。

在开采矿产资源过程中
,

按期向矿产

资源管理部门交纳资源补偿费
,

并转作费用
,

从

矿产品收人 中得到补偿
。

并通过 自己的经营取

得经营收益
。

参考文献 (略 )


